
附表二 

新北市烏來區   年度頒發優秀人才獎勵金申請書 
申請日期：    年    月   日 

申請人 

(簽名及簽章) 
 法定代理人 

(簽名及簽章） 
 

連絡電話  競賽日期 
        年    月   日 

(需與簡章或公告同日期) 

住址 

(通訊住址) 

□□□-□□ 

 

競賽名稱 
 

競賽組別 
□個人賽 

□團體賽 

得獎名次

(等第) 

 

必備文件 

(請勾選) 

□申請書             □戶籍謄本     □領據 

□簡章    □秩序冊   □獎狀         □賽事相關證明文件 

□申請人或法定代理人之金融存摺封面影本 

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露表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

聲明事項 

一、申請人(競賽選手)確認本次得獎二年內尚未申請烏來區公所優秀人才 

    獎勵金，如有不實，重複申領，願依法繳還。 

二、本人申請本項賽事： 

   □無參加其他競賽獲得前三名。 

   □有參加其他競賽獲得前三名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競賽名稱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聲明人簽章：____________ 

(以下由審核單位填寫) 

資格審查意見欄: 

承辧人: 

□符 合   

□不符合 

秘書: 

業務單位課長: 區長: 

編號：     


